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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法過程

107.12.28立法院三讀通過
108.1.30總統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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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辦理更新

政府劃定更新地區未經劃定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計畫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都市計畫地區

政府辦理更新

監督與管理

(§22、23、29)

(§12)

(§74~78)

(§78)

各級主管機關
自行實施

(§5~9)

(§5、6、8、9)

(§23)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

(§48)

(§32、37)

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辦理審議

核定發布實施
權利價值異議處理

代為拆除或遷移
(§57)

(§53)

(§32)

(§29、32)

(§32)

同意
其他政府機關(構)

自行實施

主管機關審議核准

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審議通過

聽證

申請建築執照

發包施工

申請使用執照

辦理產權登記

成果備查

(§33、47)

(§55)

(§64)

計畫核定通知

地籍與建物測量、釐正圖冊

差額價金找補

自辦公聽會

其他方式實施

各級主管機關
公開評選委託事業

機構實施

同意其他政府機關(構)

公開評選委託事業機構
實施

事業機構

自辦公聽會 公開評選(§13)

(§12) (§12)(§12)

所有權人

計
畫
執
行
階
段

異議申訴

(§14~20)

都市計畫委員會

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1.妨害公共安全者
2.妨害公共交通者
3.妨害公共衛生者
4.不符都市機能者

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23)審議通過

(§23)

罰則

(§79~82)

★欠缺與都市計畫連結

★自劃條件過鬆

★民眾參與不足 ★更新地區無指導計畫
★量能不足
★無專責機構
★大規模比例公有地

★同意比率過低

★無審議機制

★缺乏徵選民間機構評
選機制

★都更程序冗長

★缺乏拆遷爭議協商機制
★缺乏弱勢戶保障機制

★申請門檻不夠高

★撤銷同意條件不明確

★估價師選任方式不公平

★審議不確定性高

★資金無法到位

★獎勵不足、誘因不夠

★無法引導大規模都市再生
★欠缺與危老宅條例之連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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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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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更新地區

√所有權人得向地方政府提議優先或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5



三、修正重點—自劃更新單元

強化自劃單元之必要性及公益性

妨害公共安全者

妨害公共交通

妨害公共衛生者

不符都市機能

與都市計畫欠
缺連結

劃定單元基準應經都委會審議

應符合優先劃定更新地區條件

 明訂建築物與地區環
境狀況之認定方式

 3年內要檢討修正

自劃條件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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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公辦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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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事業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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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事業計畫擬定

政府公開徵求
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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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事業計畫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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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事業計畫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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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事業計畫審議

40%

明定獎
勵上限

無裁量
空間

明確的計
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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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事業計畫審議
修正後 修正前

原容積大於基準容積 原容積大於基準容積

(新增)危險建築物 －

(刪除) 社區公益設施

社會住宅、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 政府指定公益設施

協助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用地 協助開闢或管維公共設施

(刪除) 捐贈都市更新基金

文化資產保存 文化資產保存

(刪除) 規劃設計

無障礙環境設計 無障礙環境

智慧建築 智慧型建築設計

綠建築 綠建築

(新增)耐震設計 －

時程獎勵 時程獎勵

規模獎勵 規模獎勵

(新增)協議合建 －

處理舊違章建築戶 處理舊違章建築戶

(刪除) 居住水準

修正前已擬
訂報核者得
適用修正前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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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權變計畫擬定

公開、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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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權變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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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協調不成



三、修正重點—權變計畫執行

保障預售戶權益 降低消費爭議

限制預售時點 罰則

50萬~500萬

停止銷售

按次處罰至停止為止

領得建造執照始

得銷售

土地改良物全數

拆遷始得銷售

公寓大
廈條例

都更
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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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修正重點—權變計畫執行

17



三、修正重點—權變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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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賦稅減免

地方政府視地
區發展趨勢及
財政狀況同意

實施期限5年，
行政院得視情
況延長1次

提供資金並
協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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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賦稅減免

更新後房屋稅減半2年

更新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取得

更新後之建築物

更新後2年內未移轉延長至喪失
所有權為止，以10年為限

修正前更新後還未屆滿2年者條件3

條件2

條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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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重點—新舊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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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工作重點—子法及配套措施

子法、行政規則修訂

內政部，計有11項子法及2
項行政規則

地方政府，計有8項子法或
應配合辦理事項

作業手冊

都市更新作業手冊

政府主導都市更新作業手冊

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招商手冊

22

研商會議 草案預告 法規審查 發布
半年內
完成



四、目前工作重點—內政部修訂

都更條例 子法或行政規則

第13條 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公開評選辦法

第13條 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評選會組織及評審辦法

第14條 都市更新公開評選申請及審核程序異議及申訴處理規則

第15條 都市更新公開評選申訴審議委員會組織辦法

第18條 都市更新公開評選申訴審議收費辦法

第29條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辦法

第27條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

第46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達一定規模應依第11條規定辦理原則

第48條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50條 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之建議名單

第65條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76條 都市更新事業接管辦法

第87條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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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工作重點—地方政府修訂

都更條例 子法或行政規則

第10條 所有權人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議劃定更新地區應符合要件及應檢附之文件。

第23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依第6條第1款至第3款及第6款之意旨訂定或修正更新單元劃定

基準，並明訂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之具體認定方式。

第46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達一定規模應依第11條規定辦理原則。

第50條 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之建議名單。

第57條
實施者請求地方主管機關代為拆遷之申請及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協調及拆遷之申

請條件、應備文件、協調、評估方式、拆遷作業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第65條
1. 迅行或策略性更新地區得放寬建築物高度及建蔽率之標準。

2. 建築容積獎勵一定範圍內得由地方主管機關以自治法規另訂獎勵之項目、計

算方式、額度、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第67條
經地方主管機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得延長重建後房屋稅減半徵

收最長10年，及減徵因協議合建辦理產權移轉之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

第84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依住宅法第4條第2項第12款訂定更新單元內經濟或社會弱勢身

分認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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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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